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励志先锋奖学金”评审实施细则

一、“励志先锋奖学金”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励志先锋奖学金”是由校友程静先生、何红章先生、贺伟先生等在我院捐资设立的社会奖助学金项目，旨在勉励我院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自强不息、志存高远，夯实专业基础，提升综合能力，努力成长为生命科学领域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二、评选对象
生命科学学院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在校学生（不包括留学生）。

三、资助标准
奖助名额为10人，每人2000元。

四、评选条件
1.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模范遵守国家法律和校纪校规；
2. 勤奋学习，尊重师长，友爱同学，乐于助人，具有团队精神；
3. 按学校规定完成缴费义务且正常注册并取得学籍；
4. 已通过本学年我校助学保障对象认定且认定结果为“特别保障对象”或“重点保障对象”；
5. 学习态度端正，通过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考核，参评学年课程成绩无不及格，无不良行为记录；
[bookmark: _GoBack]6. 参评学年中在学习科研、创新创业、社会实践、学生工作等一项或多项领域具有突出表现；
7. 励志先锋奖学金不得与学院其他社会类奖助学金兼得。

五、申请和审批
（一）学生申请
1. 申请“励志先锋奖学金”的同学，请填写《生命科学学院“励志先锋奖学金”申请表》，将表格及证明材料扫描件打包，文件命名为“姓名-学号-励志先锋奖学金申请材料”，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交。
（二）评审流程
励志先锋奖学金由评审委员会综合审议后决定初步获奖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最终获奖名单，并举行颁奖仪式。


本细则的解释权归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社会类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所有。


华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社会类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2025年11月





附件1：
生命科学学院“励志先锋奖学金”申请表
	
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学号
	
	民族
	
	入学年月
	

	
	专业
	
	导师
(研究生填写)
	
	政治面貌
	

	
	平均绩点
	
	参评学年是否有挂科情况
	

	
	手机号码
	
	困难等级
	

	所获荣誉奖励情况
	（在华东师范大学就读期间）

	申请理由
（500字）
	



（可另附页）



                       申请人签名（手签）：

                                           年     月     日

	学
院
意
见
	
             负责人签名：
                                      （学院公章）
                                            年     月     日



